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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法院要求用好司法建议 不能一判了之 

人民日报 刘晓鹏 

 

   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向全国法院下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建议工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

服务的通知》，要求各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司法建议工作，在审判工作中发现普遍性或需要提请注意的问

题，应当及时向有关单位提出司法建议，不能一判了之。 

 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，司法建议作为化解矛盾纠纷、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司法服务手段，是

人民法院审判职能的延伸对于促进社会安定与和谐，增强全社会法律意识，建设法治社会，发挥了重要作

用。但是目前司法建议工作在各地法院开展得并不平衡，有些法院对司法建议工作认识不到位，有些司法

建议格式不够规范，内容不够全面。还有的缺乏跟踪和督促，司法建议落不到实处，影响了司法建议作用

的发挥。  

  对于如何规范司法建议、保证司法建议的质量和效果，最高人民法院要求，要规范司法建议的程序，

保证及时、准确、合法。还应注意发现深层次存在的问题，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和建议，根据相关法律法

规和政策依据，充分阐明提出建议的理由和根据。注意司法建议文书的格式规范，切实把司法建议文书制

作成严谨、规范的法律文书。还要注意抓好对建议的督促落实，跟踪了解建议的效果，及时了解相关单位

对建议的采纳、落实情况。对未引起重视的，要采取适当方式加以督促，也可以向其主管部门或上级领导

机关提出意见，力求将建议事项落到实处。  

  最高人民法院还要求进一步完善机制，建立起司法建议工作的长效机制。还要建立健全监督考核机

制，将司法建议工作的开展情况作为一项重要内容，纳入年度工作考核体系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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